
 

 

证券代码：603619        股票简称：中曼石油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44 

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被担保人名称：中曼石油钻井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曼钻井”） 

 本次担保金额及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本次为中曼钻井融资租赁业务

项下应还租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金额为 56,175,000元。截至目前，公

司为中曼钻井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6,678.23万元人民币（不含本次担保）。 

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无 

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：截至本公告日止，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

一、交易情况概述 

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，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，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曼钻井

与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建投租赁”）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合作,

租赁本金为 5000万元人民币，租赁期限为 3年。公司为中曼钻井提供连带责任保

证担保。 

公司已分别于 2019年 4月 25日和 2019年 6月 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

三次会议和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预计公司 2019年度对外担保

额度的议案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 月 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

的《关于预计公司 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23）。 

本次担保金额在预计额度范围内，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 交易对方情况 

1、交易对方名称：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 号院 4号楼 13层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

 

 

3、注册资本：266,800万元人民币 

4、法人代表：陈有钧 

5、经营范围：批发Ⅲ类、Ⅱ类：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、医用磁共振设备、

医用核素设备、手术室、急救室、诊疗室设备及器具；Ⅱ类：医用电子仪器设备、

医用 X射线设备、临床检验分析仪器、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、医用冷疗、低温、

冷藏设备及器具；融资租赁业务；租赁业务；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；租赁财产

的残值处理及维修；对租赁业务提供担保（不含融资性担保）和咨询服务；批发

机械电器设备、通讯器材、电子产品、仪器仪表；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

理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6、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。 

三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中曼石油钻井技术有限公司  

 2、注册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山路 3998 号，飞渡路 2099号 1 幢 5层 

3、法人代表：李春第 

4、注册资本：20,000万人民币 

5、与公司关系：中曼钻井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中曼钻井资产总额 68,327.19 万元，负债总额

43,793.75万元，净资产 24,533.44万元，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26,026.94 万元，

净利润 532.71 万元。（以上数据已经审计） 

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，中曼钻井资产总额 77,907.57万元、负债总额

52,151.63万元、净资产为 25,755.94万元，2019年 1-3月实现营业收入 1,044.33

万元、净利润-361.44 万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四、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承租人：中曼石油钻井技术有限公司 

2、出租人：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



 

 

3、租赁物：1 台钻机设备 

4、租赁方式：直接租赁  

5、租赁本金：5000 万元人民币 

6、租赁期限：3 年 

7、签约生效日期：2019 年 7 月 2 日 

8、中建投租赁从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曼石油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购买 1 台钻机设

备租赁给中曼钻井，租赁期内，租赁物的所有权归中建投租赁所有；租赁期满后，

中曼钻井付清全部租金、留购价款及其他应付款之后，中建投租赁将租赁物所有权

转移给中曼钻井。 

五、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保证人名称：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

2、债权人名称：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

3、债务人名称：中曼石油钻井技术有限公司 

3、担保金额：债权人依据融资租赁合同而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债权。 

4、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5、担保期限：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至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

限届满之次日起满两年时止。 

6、保证范围： 

（a） 债务人基于融资租赁合同应支付的租金、首付款、保证金、租赁手续

费及其他应付款项； 

（b） 因上述应付款项而发生的所有利息（包括逾期利息等）、违约金、赔偿

金、债权人垫付的费用、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

仲裁费、财产保全费、差旅费、执行费、评估费、拍卖费、公证费、送达费、公告

费、律师代理费等）及其他债务人应付款项。 

六、累计担保数额 



 

 

截至目前，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29,748.23 万元（不含本次担保），占本公司

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2.54%，担保对象均为公司下属全资孙子公司。本公司

无逾期对外担保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7 月 3 日 


